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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6月5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蓝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

光集团” ）通知，获悉蓝光集团于2015年6月4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38,100,000股限售

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质押期限自2015年6月4日起至质押双方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质押登记日期为

2015年6月4日，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蓝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144,387,88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06%，累计质押总股数为400,1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34.96%，占公司总

股本的18.90%。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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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更正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18)，经核查发现原公告中部分内容有误，同时存在内容部分缺失，相关

内容更正及补充如下：

更正前：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和内容

1、公司2013年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了鸡东奥宇烯碳石墨投资有限公司

和海城镁兴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未按照购买日确定的各项可

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其进行调整。 海城镁兴贸易有限公司在确认联营企业

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投资收益时，也未按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结果进行调

整。 本期对该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调减2013年末商誉274,553,074.66元，调增长期股权

投资294,149,001.54元，调增未分配利润20,618,553.33元，调增2013年度营业外收入23,

356,619.80元、调减投资收益8,640,147.04元。

2、公司于2011年为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定制开发房地产项目，并已于2013年交付

使用。 在对该项目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时，存在跨期现象，本期对该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

分别调减2013年末应收账款、存货21,754,786.19元、10,046,290.52元，分别调减2013年

度营业收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 所得税费用21,754,786.19�元、1,159,842.02元、7,660,

308.67元， 调增2013年度营业成本10,046,290.52元， 调增2013年初未分配利润63,656,

727.01元。

3、公司销售房地产项目的车库车位，未及时确认营业收入，截止2013年末其他应付款

累计金额52,767,182.00元。 本年度对该项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分别调增2013年度营业

收入、管理费用、所得税费用7,076,000.00元、849,120.00元、1,457,656.00元，调增2013

年初未分配利润28,237,150.48元。

4、 公司2001-2011年销售银河园房地产项目， 未准确及时计提土地增值税等相关税

费。 根据沈阳金邦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5日出具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税

款鉴证报告》（土增鉴字[2014]第003-007号），贵公司应缴纳银河园项目土地增值税91,

377,137.71万元。 本年度对该项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 调增2013年初应缴税费91,377,

137.71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82,239,423.94元，调减年初盈余公积9,137,713.77元。

（二）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重大前期差错影响报表项目汇总情况如下：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前

2013

年末

/

年度金额

影响数

更正后

2013

年末

/

年

度金额

流动资产合计

2,079,778,473.96 61,060,669.48 2,140,839,143.44

应收账款

40,859,966.46 71,106,960.00 111,966,926.46

存货

1,379,667,105.93 -10,046,290.52 1,369,620,815.4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34,873,369.13 19,595,926.88 1,254,469,296.01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897,629,890.37 294,149,001.54 1,191,778,891.91

商誉

274,553,074.66 -274,553,074.66 -

资产总计

3,314,651,843.09 80,656,596.36 3,395,308,439.45

流动负债合计

951,132,495.02 95,085,084.36 1,046,217,579.39

应交税费

22,611,667.22 147,852,266.36 170,463,933.58

其他应付款

283,755,491.67 -52,767,182.00 230,988,309.68

非流动负债合计

676,419,467.58 676,419,467.58

资本公积

32,471,014.60 4,569,364.51 37,040,379.11

盈余公积

125,268,959.71 -9,137,713.77 116,131,245.94

未分配利润

374,527,895.18 -9,860,138.75 364,667,756.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7,099,880.49 -14,428,488.01 1,672,671,392.48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7,099,880.49 -14,428,488.01 1,672,671,392.48

营业收入

636,829,772.18 -14,678,786.19 622,150,985.99

营业成本

517,853,066.97 10,046,290.52 527,899,357.49

营业税金及附加

25,586,767.21 20,480,676.16 46,067,443.37

管理费用

20,243,855.50 849,120.00 21,092,975.50

投资收益

38,839,826.03 -8,330,060.18 30,509,765.85

营业外收入

122,714.02 23,356,619.80 23,479,333.82

利润总额

112,108,622.55 -31,028,313.25 81,080,309.30

所得税

28,481,794.68 -11,513,718.22 16,968,076.46

净利润

83,626,827.87 -19,514,595.04 64,112,232.84

更正后：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和内容

1、公司2013年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了鸡东奥宇烯碳石墨投资有限公司

和海城镁兴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未按照购买日确定的各项可

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其进行调整。 海城镁兴贸易有限公司在确认联营企业

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投资收益时，也未按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结果进行调

整。 本期对该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调减2013年末商誉274,553,074.66元，调增长期股权

投资293,758,637.59元，调增未分配利润19,205,562.93元，调增2013年度营业外收入23,

356,619.80元、调减投资收益4,151,059.62元。

联营企业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将2013年度关联方的借款利息收入超过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的部分调减其当期损益11,423,411.28元，调增资本公积11,423,411.28元，公司按

照持股比例相应调减投资收益4,569,364.51元，调增资本公积4,569,364.51元。

联营企业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补提2012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调减其

2013年度计提的折旧冲减营业成本并考虑递延所得税后影响利润975,909.88元， 公司按

持股比例调增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390,363.95元。

2、公司于2011年为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定制开发房地产项目，并已于2013年交付

使用。 在对该项目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时，存在跨期现象，本期对该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

原确认情况如下：

国电项目 合计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收入

621,116,000.00 71,106,960.00 108,342,100.00 191,655,881.44 250,011,058.56

营业成本

370,744,031.20 21,752,654.60 24,648,790.82 140,737,738.47 183,604,847.31

营业税金及附

加

54,127,381.59 6,826,604.16 9,317,420.60 16,482,405.80 21,500,951.03

所得税

49,061,230.80 10,632,009.31 18,593,972.14 8,608,934.30 11,226,315.05

重新计算确认情况如下：

国电项目 合计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收入

621,116,000.00 86,587,313.81 231,941,045.49 302,587,640.71

营业成本

370,744,031.20 11,706,364.08 34,695,081.34 140,737,738.47 183,604,847.31

营业税金及附

加

54,127,045.59 8,157,578.58 19,946,929.91 26,022,537.10

所得税

49,061,230.80 -2,926,591.02 10,933,663.47 17,814,094.28 23,240,064.07

各年度相关报表项目影响金额如下：

国电项目 合计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收入影响额

-71,106,960.00 -21,754,786.19 40,285,164.05 52,576,582.15

成本影响额

-10,046,290.52 10,046,290.52 - -

税金及附加影响

额

-6,826,268.16 -1,159,842.02 3,464,524.11 4,521,586.07

所得税影响额

-13,558,600.33 -7,660,308.67 9,205,159.98 12,013,749.02

净利润影响额

-40,675,800.99 -22,980,926.02 27,615,479.95 36,041,247.06

分别调增2013年末应收账款71,106,960.00元、调减存货10,046,290.52元，分别调减

2013年度营业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21,754,786.19�元、1,159,842.02元、7,

660,308.67元， 调增2013年度营业成本10,046,290.52元， 调增2013年初未分配利润63,

656,727.01元。

分别调增2012年末应收账款92,861,746.20元，分别调增2012年度营业收入、营业税

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40,285,164.05元、3,464,524.11元、9,205,159.98元，调增2013年

度年初未分配利润36,041,247.06元。

分别调增2011年末应收账款52,576,582.15元，分别调增2011年度营业收入、营业税

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52,576,582.15元、4,521,586.07元、12,013,749.02元，调增2011年

度年未分配利润36,041,247.06元。

3、公司销售房地产项目的车库车位，未及时确认营业收入,�本年度对该项前期差错进

行了更正。

调整对各年度报表项目影响情况如下：

2009-2013

年度车位费收入及相关税费影响金额

年度 收入

对税金及净损益的影响

房产税

营业税金及

附加

所得税 应交税费 净利润

2009

年

11,598,082.00 1,391,769.84 649,492.59 2,389,204.89 4,430,467.32 7,167,614.68

2010

年

14,504,500.00 1,740,540.00 812,252.00 2,987,927.00 5,540,719.00 8,963,781.00

2011

年

12,955,500.00 1,554,660.00 725,508.00 2,668,833.00 4,949,001.00 8,006,499.00

2012

年

6,633,100.00 795,972.00 371,453.60 1,366,418.60 2,533,844.20 4,099,255.80

2013

年

7,076,000.00 849,120.00 396,256.00 1,457,656.00 2,703,032.00 4,372,968.00

合计

52,767,182.00 6,332,061.84 2,954,962.19 10,870,039.49 20,157,063.52 32,610,118.48

截止2013年末其他应付款累计调减金额52,767,182.00元,分别调增2013年度营业收

入、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7,076,000.00元、849,120.00元、396,256.00

元、1,457,656.00元，调增2013年初未分配利润28,237,150.48元。

截止2012年末其他应付款累计调减金额45,691,182.00�元, 分别调增2012年度营业

收入、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6,633,100.00元、795,972.00元、371,453.60

元、1,366,418.60元，调增2012年初未分配利润24,137,894.68�元。

截止2011年末其他应付款累计影响金额39,058,082.00�元, 分别调增2011年度营业

收入、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12,955,500.00元、1,554,660.00元、725,

508.00元、2,668,833.00元，调增2011年初未分配利润16,131,395.68�元。

截止2010年末其他应付款累计影响金额26,102,582.00�元, 分别调增2010年度营业

收入、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14,504,500.00元、1,740,540.00元、812,

252.00元、2,987,927.00元，调增2011年初未分配利润7,167,614.68�元。

截止2009年末其他应付款累计影响金额11,598,082.00元,分别调增2009年度营业收

入、 管理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所得税费用11,598,082.00元、1,391,769.84元、649,

492.59元、2,389,204.89元，调增2011年未分配利润7,167,614.68�元。

4、 公司2001-2011年销售银河园房地产项目， 未准确及时计提土地增值税等相关税

费，本年度对该项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

根据沈阳金邦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5日出具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税

款鉴证报告》（土增鉴字[2014]第003-007号），贵公司应缴纳银河园项目土地增值税91,

377,137.71万元。调增2013年初应缴税费91,377,137.71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82,239,

423.94元，调减年初盈余公积9,137,713.77元。

调增2012年初应缴税费91,377,137.71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82,239,423.94元，调

减年初盈余公积9,137,713.77元。

调增2011年应缴税费91,377,137.71元，调增营业税金及附加91,377,137.71元，调减

本年未分配利润82,239,423.94元，调减本年盈余公积9,137,713.77元。

（二）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重大前期差错影响报表项目汇总情况如下：

财务报表项目

2009

年影响

数

2010

年影响

数

2011

年影响

数

2012

年影响

数

2013

年影响数

流动资产合计

- - 52,576,582.15 92,861,746.20 61,060,669.48

应收账款

- - 52,576,582.15 92,861,746.20 71,106,960.00

存货

- - - -

-10,046,

290.52

非流动资产合计

- - - - 19,595,926.88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 - - - 294,149,001.54

商誉

- - - -

-274,553,

074.66

资产总计

- - 52,576,582.15 92,861,746.20 80,656,596.36

流动负债合计

-7,167,

614.68

-16,131,

395.68

83,774,578.12 92,345,006.41 95,085,084.36

应交税费

4,430,467.32 9,971,186.32

122,832,

660.12

138,036,

188.41

147,852,266.36

其他应付款

-11,598,

082.00

-26,102,

582.00

-39,058,

082.00

-45,691,

182.00

-52,767,

182.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 -

资本公积

- - - - 4,569,364.51

盈余公积

-9,137,

713.77

-9,137,

713.77

-9,137,713.77

未分配利润

7,167,614.68 16,131,395.68

-22,060,

282.20

9,654,453.56 -9,860,138.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7,167,614.68 16,131,395.68

-31,197,

995.97

516,739.79

-14,428,

488.01

少数股东权益

- -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7,167,614.68 16,131,395.68

-31,197,

995.97

516,739.79

-14,428,

488.01

营业收入

11,598,082.00 14,504,500.00 65,532,082.15 46,918,264.05

-14,678,

786.19

营业成本

- - - - 10,046,290.52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9,492.59 812,252.00 96,624,231.78 3,835,977.71 20,480,676.16

管理费用

1,391,769.84 1,740,540.00 1,554,660.00 795,972.00 849,120.00

投资收益

- - - - -8,330,060.18

营业外收入

- - - - 23,356,619.80

利润总额

9,556,819.57 11,951,708.00

-32,646,

809.63

42,286,314.34

-31,028,

313.25

所得税

2,389,204.89 2,987,927.00 14,682,582.02 10,571,578.58

-11,513,

718.22

净利润

7,167,614.68 8,963,781.00

-47,329,

391.65

31,714,735.75

-19,514,

595.04

注：2009-2013年更正后的数据详见附件调整后的会计报表

四、附件

1、调整后2009年度会计报表

2、调整后2010年度会计报表

3、调整后2011年度会计报表

4、调整后2012年度会计报表

5、调整后2013年度会计报表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0876

证券简称：洛阳玻璃 公告编号：

2015-019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九号本公司三楼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3,829,151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9,018,2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4,810,909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2.76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1.8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9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冲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5人，马立云先生、谢军先生、张宸宫先生、黄平先生、刘

天倪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马健康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吴知新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9,018,242 100 0 0 0 0

H

股

4,810,909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

163,829,151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9,018,242 100 0 0 0 0

H

股

4,810,909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

163,829,151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9,018,242 100 0 0 0 0

H

股

4,810,909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

163,829,151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14年年报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9,018,242 100 0 0 0 0

H

股

4,810,909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

163,829,151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9,018,242 100 0 0 0 0

H

股

4,810,909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

163,829,151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9,018,242 100 0 0 0 0

H

股

4,810,909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

163,829,151 1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工作量决定其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9,018,242 100 0 0 0 0

H

股

4,810,909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

163,829,151 100 0 0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4

年度利润 分配

方案

4,810,909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河南耀骅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喆律师、段耀峰律师

2、 律师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大会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监事、高管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15-035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2日以专人送达与邮件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5年6月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传

真）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8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参与表决的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议案，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详见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江西全顺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

同意公司参照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15]第2017

号评估报告中的最终评估值， 以2550万元人民币收购吉安市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江

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15-037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4日起停牌（详见公司刊载于2015年5月4日、5月9日、5

月16日、5月23日、5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正全面加快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各

项工作，相关事项的筹划进展情况如下：

一、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作进一步

的细化与完善。 公司目前尚不具备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条件。

二、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拟以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

限公司资产项目，目前依据法规要求组织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

审计、评估、法律等各项工作，相关工作正在紧张开展过程中。

三、公司本次拟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目前正在根据中国证监

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精神研究制

定员工持股计划的重大事项，草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式拟定为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正

在积极甄选潜在投资者。

五、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规模不超过25亿元，经测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

初步确定为 17.01�元/股， 不低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

价的90%。

公司将尽快推进相关工作，并将根据分阶段披露原则，每5个交易日公告一次公司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因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进展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15-036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参照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

[2015]第2017号评估报告中的最终评估值，以2550万元人民币收购吉安市全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的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

特别约定：交易双方约定，自本公司受让目标公司股权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十年期限

内，吉安全顺公司保证本公司按协议之约定享有年度保底收益，该年度保底收益按本公司在目

标公司注册资本中的出资额的10%计算，如目标公司未实现年度保底收益的，则吉安全顺公司

以其在目标公司的利润分红补足本公司， 如吉安全顺公司利润分红不足以补足本公司保底收

益款项的，则吉安全顺公司同意以其所持目标公司的股权折抵补足本公司的保底收益。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公路客运主业及相关产业，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拟参照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以人民币2550万元收购吉安市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吉安全顺公司” ）持有的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全顺公司” ）

51%股权。

2015年6月5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2550万元人民币收购吉安

市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吉安市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樟山新区1号

法定代表人：曾会莲

认缴注册资本总额：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3月21日

营业期限：2014年3月21日至2044年3月20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电气设备及汽车零配件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工业园C8-1-a地块

法定代表人：曾会莲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4月10日

营业期限：2013年4月10日至2043年4月9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电气设备及汽车零配件销售。 (以上项目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

公司股东为吉安市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0%股权。

2、 江西全顺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情况

江西惠普会计师事务所对于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截止2015年3月15日的资产负债

表，2015年1月至3月15日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赣惠普内审字【2015】第173号）。 截止2015年3月15日，江西全顺公

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7279.4万元， 负债总额为12679.93万元， 资产净额为4599.48万元，

2015年1月至3月15日江西全顺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49.52万元，实现净利润-25.20万元。

3、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已对江西全顺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铭评报字

[2015]第2017号《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吉安市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江西全顺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 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3月15日，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如下：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15日， 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资产账面值为17,279.40万

元，评估值为17,802.40万元，评估增值523.00万元，增值率3.03%；负债账面值为12,679.92万

元，评估值为12,679.92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4,599.48万元，评估值为5,122.48万元，评估增值

523.00万元，增值率11.37%。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79.88 179.88 - -

非流动资产

2 17,099.52 17,622.52 523.00 3.06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 - - -

长期应收款

5 - - - -

长期股权投资

6 455.00 107.10 -347.90 -76.46

投资性房地产

7 - - - -

固定资产

8 870.08 900.89 30.81 3.54

在建工程

9 11,871.93 12,709.90 837.97 7.06

工程物资

10 - - - -

固定资产清理

11 -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12 - - - -

油气资产

13 - - - -

无形资产

14 3,900.96 3,903.08 2.12 0.05

开发支出

15 - - - -

商 誉

16 - - - -

长期待摊费用

17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 1.55 1.55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 - - - -

资产总计

20 17,279.40 17,802.40 523.00 3.03

流动负债

21 12,679.92 12,679.92 - -

非流动负债

22 - - - -

负债合计

23 12,679.92 12,679.92 - -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24 4,599.48 5,122.48 523.00 11.37

根据上述评估工作，在评估假设前提下，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15日，江西全顺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5,122.48万元。

上述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参照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15]第2017号评估报

告， 截止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15日， 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为5,

122.48万元，该公司51%股权的评估值为2，612.46万元，经交易双方商定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51%股权的转让价款为2，550万元。

四、本次拟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1、签署方名称：

转让方：吉安市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受让方：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1%的股权

3、交易内容：吉安全顺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江西全顺公司51%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本公司

同意受让江西全顺公司51%股权。

4、交易价格：以2015年3月15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15]第2017号】为依据，双方确定本协议项下转让对价款

总额为人民币2550万元。

5、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转让对价款人民币2550万元的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1） 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公司原支付给吉安全顺公司的定金2000万元直接冲抵股权

转让款；

（2）在本合同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吉安全顺公司须办理完毕股权变更所涉工商登记手

续；

（3）在完成前述事宜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向吉安全顺公司支付剩余款项人民币伍

佰伍拾万元（￥5500000.00）。

6、江西全顺公司项下主要资产：以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

告【中铭评报字[2015]第2017号】中所列资产范围和内容为准。

7、江西全顺公司人员管理

双方一致同意：本公司有权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对江西全顺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经营

管理层成员进行变更，其中董事会成员设五人，吉安全顺公司委派二人，本公司委派三人，董事

长由本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二人，双方各委派一人；总经理由双方共

同协商确定。

江西全顺公司的人员管理、薪资待遇及其规章制度等均须符合本公司的管理规定要求。在

本公司受让江西全顺公司股权后，原则上继续沿用江西全顺公司现有人员，但本公司有权按照

择优录用、定岗定责的原则与吉安全顺公司协商人员的调整。

8、特别约定

（1）自本公司受让目标公司股权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十年期限内，吉安全顺公司保证本

公司按本条之约定享有年度保底收益， 该年度保底收益按本公司在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中的出

资额的10%计算，具体以本公司聘请的第三方审计报告为准。

（2）如目标公司年度利润分配未实现本公司的前述保底收益的，则吉安全顺公司负责补

足本公司。 吉安全顺公司就其承诺本公司的保底收益，其补足方式，具体如下：

(�吉安全顺公司以其在目标公司的利润分红用于补足本公司的保底收益差额款项；

(�如吉安全顺公司利润分红不足以补足本公司保底收益款项的， 则吉安全顺公司同意以

其所持目标公司的股权折抵补足本公司的保底收益， 补足股权的比例以当年中介年报审计数

确定。

9、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公司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江西全顺公司投资建设的吉安市驾驶人考试中心列入公安部、省公安厅安排的重点项目，

随着近几年机动车辆数量激增，驾驶员报考人数的迅猛增加，在当前吉安市及周边地区考场容

量不足的前提下，吉安市驾驶人考试中心有着较大的发展前景，将成为赣中南地区高标准建设

的驾驶员考试场地。

公司本次收购江西全顺公司51%的股权，投资吉安市驾驶员考训中心项目，有利于公司产

业结构的优化与转型，不断扩大公司规模，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本次交易符合

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15-042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派发

2014

年度末期股息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派发现金股息（扣税前）：每股人民币0.740元

派发现金股息（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每股人民币0.703元；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沪股通股东为每股人民

币0.666元

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12日（周五）

除息日、股息发放日：2015年6月15日（周一）

一、批准情况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15年5月29日

获公司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刊载于2015年5月30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具体方案

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19,889,620,455股计算， 本次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向

全体股东派发2014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币0.740元 （含税）， 共计约人民币147.18亿元

（含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及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财税[2012]85号《通知》” ）的有关规定，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股

息由本公司统一暂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0.703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财税[2012]85号《通

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5%。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现金股息，由本公

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国税函[2009]47号《通知》”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为每股人民币0.66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国税函[2009]47号《通

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股东

（“沪股通股东” ），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财税[2014]81号《通知》” ），由本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为每股人民币0.666元。 如相关

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

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除上述QFII、RQFII、 沪股通股东之外的A股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的现金股息所得

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每股税前人民币0.740元。

三、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12日（周五）

除息日、股息发放日：2015年6月15日（周一）

四、派发对象

截至2015年6月12日15:00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股息派发不适用本公告。 本公司H股股东现金股息派发安排请

查阅本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本公司2015年5月29日的公告。

五、实施办法

除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股息由本公司直接发放外，其他A股股东的现金股息

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股息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股息。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股息暂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方式

电 话：（010）5813� 1088

传 真：（010）5813� 1814

电子邮箱：1088@csec.com

七、备查文件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0887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5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目前正在与贵州省贵阳市

洽谈关于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乳业” ）的重组合作事宜。

三联乳业成立于2001年4月，注册资本2,173万元，经营范围为乳类、饮料的生产、批

发、销售等，是目前贵州省规模最大的乳制品生产企业。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三联乳业

账面总资产为9.77亿元，净资产为2.55亿元。 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53,100万元，利润1,

016万元。

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三联乳业就该重组合作事宜尚未达成正式协议。 本事项不构成

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五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2015-025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1100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5日收到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人寿集团）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股份）的通知，

截至2015年6月3日收盘， 中国人寿集团与中国人寿股份合计持有本公司1,964,454,

10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5.73%。

为了实现投资收益，2015年6月4日至5日，“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账户累计减持本公司A股227,226,064股，“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账户累计减持本公司A股24,086,750股。截至2015

年6月5日收盘，中国人寿集团与中国人寿股份共减持本公司A股251,312,814股。本次减

持后， 中国人寿集团与中国人寿股份合计持有民生银行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9999997%，不再是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上述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股票代码：

600258

股票简称： 首旅酒店 编号： 临

2015-045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交流日会议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首旅酒店” ）于2015年6

月4日 （星期四） 下午15：00———17：00在北京民族饭店会议室举办了投资者接待日活

动，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参加人员

1、公司：首席财务官杨军；董事会秘书段中鹏；首席运营官董锴；首席市

场官蒋蓓蕾；证券事务代表李欣；证券部吕晓萍。

2、调研人员

公司本次接待的调研人员详细名单披露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投资者咨询问题及公司回复概要

公司参会人员及财务顾问就投资者询问的公司战略发展、酒店经营业务数据、运营

管理、市场营销、重点投资事项等作了回答。

主要问题和回复公司披露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6日


